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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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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污染土壤修复后安全利用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铬污染土壤修复后的安全利用去向及污染物铬控制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铬污染土壤修复后作路基材料、高温制陶粒或制砖、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覆土、满

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充填要求的采空区充填土四种最终去向。其他最终去向可参照执行。

铬污染土壤中如有其他污染物，其他污染物的控制技术要求参照其他标准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 7467 水质六价铬的测定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0760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

GB/T 31852 铬渣处理处置规范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301 铬渣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暂行）

HJ 491 土壤总铬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1082 土壤和沉积物六价铬的测定碱溶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1091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HJ 2017 铬渣干法解毒处理处置工程技术规范

T/CAEPI 37 铬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铬污染土壤 chromium contaminated soil

六价铬含量超过 GB 36600筛选值或场地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目标值的土壤。

3.2

铬污染土壤的安全利用 safe utilization of chromium contaminated soil
确保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基础上，将经过还原稳定化、化学淋洗等方式修复后的铬污染土壤用作

路基材料回填、制陶粒或砖、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覆土、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充填要求的采

空区充填土等的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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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铬污染土壤修复的目标值应根据前期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技术方案等相关报告确定，

并满足土壤修复后的去向、用途及相关标准要求。

4.2铬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选择参照 HJ 25.4、T/CAEPI 37 及相关标准执行。

5 铬污染土壤的安全利用

铬污染土壤修复后主要安全利用方式包括作为路基材料回填、高温制陶粒或制砖、生活垃圾填埋

场覆土、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充填要求的采空区充填土。

5.1 作为路基材料

（1）在满足路基材料性能指标条件下，铬污染土壤修复后可作为路基材料回填使用。

（2）铬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选择应包括修复策略确定、修复技术比选等过程，主要包括：球磨湿法

酸溶还原稳定化、筛分湿法还原稳定化、化学淋洗等技术，技术的选取和控制参数参照 T/CAEPI 37
和 HJ/T 301等标准规范执行。

（3）铬污染土壤经修复后，按附录所示的方法测定六价铬含量和六价铬浸出浓度，按 HJ 491测
定总铬的含量，按 HJ/T 299制备的浸出液测定总铬的浸出浓度。所测定值均低于表 1中的限值，则土

壤可用作路基材料。

表 1铬污染土壤作为路基材料的总铬和六价铬污染控制指标限值

序号 成分 浸出液限值（mg/L） 含量限值（mg/kg）

1 总铬 1.5 1000

2 六价铬 0.5 3

（4）修复后的铬污染土壤中其他污染物指标应根据路基材料利用地土壤暴露情景进行风险评估确

定评估标准值，或采用路基材料利用地土壤背景浓度与 GB 36600中路基材料利用地用地性质对应筛

选值的较高者作为评估标准值，并确保路基材料利用地的地下水和环境安全。风险评估可参照 HJ25.3
执行。

（5）修复后铬污染土壤作为路基材料使用时，禁止土壤地表裸露，表层应覆盖 20cm以上的清洁

土。

（6）记录修复后污染土壤路基材料使用区域的拐点坐标、填埋深度等信息，并留档保存。

（7）填埋路基材料的道路两侧 20m范围内建设地下水监测井，每 10km道路两侧分别至少布置 2
个地下水监测井，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过程中须注意避让市政管线等设施。

5.2 高温制陶粒或制砖

（1）在满足陶粒或砖性能指标条件下，铬污染土壤可以替代部分粘土或粉煤灰用于制陶粒或制砖。

（2）铬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选择应包括修复策略确定、修复技术比选等过程，制陶粒或制砖时，窑

炉应满足 T/CAEPI 37、HJ/T 301、HJ2017和 GB/T 31852高温还原稳定化温度、还原氛围等技术要求

和污染排放控制要求。

（3）利用铬污染土壤生产的陶粒或砖产品，按附录所示的方法测定六价铬含量和六价铬浸出浓度，

按 HJ 491测定总铬的含量，按 HJ/T 299制备的浸出液测定总铬的浸出浓度。所测定值均低于表 2中
的限值，则土壤可以用于制陶粒或制砖。

表 2铬污染土壤生产的陶粒或砖产品的总铬和六价铬污染控制指标限值

序号 成分 浸出液限值（mg/L） 含量限值（mg/kg）

1 总铬 0.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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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价铬 0.1 3

（4）利用铬污染土壤生产的陶粒或砖产品中其他污染物的控制要求参照 HJ 1091执行。具体控制

指标和监测方法参照 GB 30760 中要求执行。陶粒或砖产品中其他重金属元素含量不宜超过表 3规定

的限值。

表 3铬污染土壤生产的陶粒或砖产品的其他重金属污染控制指标限值

重金属 限值（mg/kg）

砷 40

铅 100

镉 1.5

铜 100

镍 100

锌 500

锰 600

（5）利用铬污染土壤生产的陶粒或砖禁止用于修建水池、给排水管道等敏感设施。

5.3生活垃圾填埋场覆土

（1）铬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选择应包括修复策略确定、修复技术比选等过程，修复技术主要包括：

球磨湿法酸溶还原稳定化、筛分湿法还原稳定化、化学淋洗等技术，技术的选取和控制参数参照

T/CAEPI 37和 HJ/T 301等标准规范执行。

（2）铬污染土壤经修复后，按照 HJ 491测定总铬的含量，按 HJ/T 300制备的浸出液测定总铬的

浸出浓度，按照附录所示的方法测定六价铬含量，按附录 B中 HJ/T 300方法测定六价铬的浸出浓度。

所测定值均低于表 4中的限值，则土壤可以进入符合 GB 16889 要求的生活垃圾填埋场作为填埋场覆

土利用。

表 4铬污染土壤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覆土利用的指标限值

序号 成分 浸出液限值（mg/L） 含量限值（mg/kg）

1 总铬 4.5 2900

2 六价铬 1.5 5.7

（3）铬污染土壤修复后的其他污染物指标应满足 GB 36600二类用地筛选值的要求。

5.4 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充填要求的采空区充填土

（1）铬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选择应包括修复策略确定、修复技术比选等过程，修复技术主要包括：

球磨湿法酸溶还原稳定化、筛分湿法还原稳定化、化学淋洗等技术，技术的选取和控制参数参照

T/CAEPI 37和 HJ/T 301等标准规范执行。

（2）铬污染土壤经修复后，按照 HJ 491测定总铬的含量，按 HJ/T 299制备的浸出液测定总铬的

浸出浓度，按照附录所示的方法测定六价铬含量，按附录 B中 HJ/T 299方法测定六价铬的浸出浓度。

所测定值均低于表 5中的限值，则土壤可以进入符合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填充要求的

采空区进行充填土利用。

表 5铬污染土壤作为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采空区要求的充填土指标限值

序号 成分 浸出液限值（mg/L） 含量限值（mg/kg）

1 总铬 1.5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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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价铬 0.5 5.7

（3）铬污染土壤修复后的其他污染物指标应满足 GB 36600二类用地筛选值的要求。

6 铬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的监测与结果判断

6.1 路基材料、生活垃圾填埋场覆土和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采空区充填土的监测

（1）修复后作为路基材料、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作为覆土、进入满足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采空区

作为充填土利用，其效果评估方法、程序和结果判定等参照 HJ25.5中土壤异位修复效果评估执行。

（2）采集的每份样品应破碎并混合均匀，按照本标准附录的要求进行检测分析。

6.2陶粒或制砖产品的监测

（1）采样要求

①在陶粒或砖生产流水线上采集陶粒或砖产品样品；

②每 8小时（或一个生产班次）完成一次监测采样；

③每次采样数量不应少于 10份，在 8小时（或一个生产班次）内等时间段取样；

④每份样品的最低采样量为 0.5kg。
（2）采集的每份样品应破碎并混合均匀，按照本标准附录的要求进行分析。

（3）当陶粒或砖产品的监测结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要求时，方可视为合格：

①样品的超标率不超过 20%；

②超标样品监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不超过控制指标限值的 120%。



T/CSER 001－2023

5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修复后土壤六价铬含量测定方法

A1. 经亚铁修复后土壤六价铬含量测定方法

1. 方法原理

碱性条件下，首先通过淋洗和溶解氧氧化将残留在土壤中的亚铁去除，然后分别测定淋洗液和淋

洗后土样中的六价铬含量，最后求和得到土样中六价铬含量。淋洗液中六价铬按照 GB 7467测定，淋

洗后土样中六价铬按照 HJ 1082测定。

2. 试剂和材料

2.1 碱溶液：称取 30 g 碳酸钠与 20g氢氧化钠溶于水中，稀释定容至 1 L，贮存在密封聚乙烯瓶中。

使用前必须保证其 pH值大于 11.5。

2.2硝酸溶液（3mol/L）：将 1 份体积的硝酸（HNO3，ρ = 1.4 g/mL，分析纯）缓缓加入 4份体积的水

中，混匀。

2.3 滤膜：0.45 μm。

2.4 其它试剂和材料：参见 HJ 1082和 GB 7467。

3. 仪器和设备

3.1砂芯真空抽滤装置。

3.2其它仪器设备：参见 HJ 1082和 GB 7467。

4. 样品

样品的制备和水分测定参照 HJ 1082执行。

5. 六价铬的提取及测定

5.1 淋洗

准确称取 5.0g（精确至 0.01g）样品置于砂芯真空抽滤装置（3.1）的上杯内，用碱溶液（2.1）在

对样品进行淋洗、抽滤（2.3）三次。每次淋洗时碱溶液（2.1）用量 20mL，手动或电动搅拌 1 min。
5.2 淋洗液六价铬测定

将全部淋洗滤液转移至 250mL烧杯中，磁力搅拌（机械曝气）2d。用滤膜（2.3）抽滤，用硝酸

溶液（2.2）逐滴调节溶液 pH 至 7.5±0.5。将溶液转移至 100mL容量瓶中加水至标线，摇匀，待测。

取一定量试样按照 GB 7467测定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

注：采用 GB 7467中能消除还原性物质干扰的显色步骤，即：先加 4mL 显色剂Ⅱ反应 5min，再

加酸显色 5~10min。
5.3淋洗后样品六价铬测定

将淋洗后样品置于玻璃板或大培养皿中，分散摊开成薄薄一层，每天用喷雾瓶将碱溶液（2.1）喷

到样品上保湿，避免出现积水。每次喷雾前用塑料片翻拨一下样品，使其整体加湿情况尽可能保持一

致。该过程保持 3d以上。然后按照 HJ 1082测定六价铬含量。

注 1：将 HJ 1082-2019第 7.4条中的浓硝酸改为本附录中的硝酸溶液（2.2），逐滴调节溶液 pH时，

如果出现 pH <7.0，该样液作废，不得用氢氧化钠溶液将 pH回调挽救该样液。

注 2：（1）淋洗液六价铬加标：在磁力搅拌开始前加入标液。（2）淋洗后样品六价铬加标：先将

六价铬标液加到碱溶液（2.1）中混匀，然后再将淋洗后样品加入碱溶液中。加标量通常为试样六价铬

含量的 1~ 4倍。淋洗液加标回收率建议满足 85%~115%，淋洗后样品加标回收率满足 HJ 1082规定的

70%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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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计算

6.1 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

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mg）按照公式（1）计算：

�� = � × � × �（1）
式中：ml——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mg；

ρ——试样中六价铬浓度，mg/L；
D ——淋洗液稀释倍数；

V——淋洗液定容体积，mL。
6.2 淋洗后样品中六价铬含量

淋洗后样品六价铬含量（mg/kg）按照公式（2）计算：

�� =
�×�×�
�×���

（2）

式中：ws——淋洗后样品中六价铬含量，mg/kg；
ρ——试样中六价铬浓度，mg/L；

V——试样定容体积，mL；
D ——试样稀释倍数；

M——称取的土壤样品（5.1）质量，g。
Wdm——样品干物质含量，%。

6.3样品中六价铬含量

样品中六价铬含量（mg/kg）按照公式（3）计算：

� = �� +
��
�
× 1000（3）

式中：w——样品中六价铬含量，mg/kg；
ws——淋洗后样品中六价铬含量，mg/kg；
ml——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mg；

M——称取的土壤样品（5.1）质量，g。

7. 质量保证

参见 HJ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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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经硫化物（硫化钠、多硫化钙和硫化亚铁）修复后土壤六价铬含量测定方法

1. 方法原理

碱性条件下，首先通过淋洗将残留在土壤中的可溶性硫化物去除，然后分别测定淋洗液和淋洗后

土样中的六价铬，最后求和得到土样中六价铬含量。淋洗液和土样中的硫化物通过与铜离子反应生成

硫化铜沉淀而被固定。多余的铜离子通过在碱溶液中加热生成氧化铜沉淀和 EDTA屏蔽方式消除干扰。

若同时有亚铁离子存在，利用溶解氧将亚铁离子氧化。淋洗液中六价铬按照 GB 7467测定，淋洗后土

样中六价铬按照 HJ 1082测定。

2. 试剂和材料

2.1硫酸铜（五水）（CuSO4·5H2O）。
2.2硫酸铜溶液：0.3 mol/L

称取硫酸铜（五水）（2.1）7.491g溶于适量水中，转移至 100 mL容量瓶中加水至标线，摇匀，在

低温下保存。

2.3硝酸溶液（3mol/L）：将 1 份体积的硝酸（HNO3，ρ = 1.4 g/mL，分析纯）缓缓加入 4份体积的水

中，混匀。

2.4乙二胺四乙酸二钠（二水）（EDTA-2Na▪ 2H2O）
2.5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溶液：0.01mol/L（3.362g/L）

称取乙二胺四乙酸二钠（二水）（2.4）0.372g溶于适量水中，转移至 100 mL容量瓶中加水至标线，

摇匀，在低温下保存。

2.6 滤膜：0.45 μm。

2.7 其它试剂和材料：参见附录 A1第 2条。

3. 仪器和设备

3.1 搅拌加热装置：磁力加热搅拌控温装置，可升温至 100℃。

3.2 其它仪器设备：参见附录 A1第 3条。

4. 样品

样品的制备和水分测定参照 HJ 1082执行。

5. 六价铬的提取及测定

5.1 淋洗

同附录 A1中第 5.1条。

5.2 淋洗液六价铬测定

将全部淋洗滤液转移至 250mL烧杯中，磁力搅拌，逐滴缓慢加入硫酸铜溶液（2.2），直至大量蓝

色沉淀出现，记录硫酸铜溶液用量。置于搅拌加热装置（3.1）上，加热至 85℃～90℃，保持 30 min，
有大量黑色沉淀出现。取下烧杯，冷却至室温，滤膜（2.6）抽滤，用硝酸溶液（2.3）逐滴调节溶液

pH 至 7.5±0.5。加入 4mL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溶液（2.5），摇匀。将溶液转移至 100mL容量瓶中加水

至标线，摇匀，待测。取一定量试样按照 GB 7467测定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

注：采用 GB 7467中能消除还原性物质干扰的显色步骤，但显色剂用量要大幅度降低，改用浓度

低的显色剂 I，即：先加 2mL 显色剂 I反应 5min，再加酸显色 5~10min。

5.3淋洗后样品六价铬测定

同附录 A1中第 5.3条。

注 1：在按照 HJ 1082进行碱溶液提取时，土样加入碱溶液之后，加入与第 5.2条相同量的硫酸铜

溶液（2.2），同时搅拌混匀，然后再进行再提取操作。

6. 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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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附录 A1中第 6条。

7. 质量保证

参见 HJ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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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修复后土壤六价铬浸出浓度测定方法

1. 方法原理

针对经亚铁或硫化物修复后的铬污染土壤，首先通过碱溶液淋洗和溶解氧氧化将残留在土壤中的

还原剂去除，然后按照 HJ/T 299或 HJ/T 300制取浸出液。淋洗液中的亚铁和硫化物按照附录 A中方

法去除。浸出液和淋洗液中六价铬按照 GB 7467测定。

2. 试剂和材料

2.1 碱溶液：称取 30 g 碳酸钠与 20 g 氢氧化钠溶于水中，稀释定容至 1 L，贮存在密封聚乙烯瓶中。

使用前必须保证其 pH 值大于 11.5。
2.2硝酸溶液（3mol/L）：将 1 份体积的硝酸（HNO3，ρ = 1.4 g/mL，分析纯）缓缓加入 4份体积的水

中，混匀。

2.3 滤膜：0.6~0.8 μm。

2.4 其它试剂和材料：参见 HJ/T 299或 HJ/T 300。

3. 仪器和设备

3.1砂芯真空抽滤装置。

3.2 1000mL烧杯。

3.3 其它仪器设备：参见 HJ/T 299或 HJ/T 300。

4. 样品

样品的制备和水分测定按照 HJ/T 299或 HJ/T 300执行。

5. 六价铬浸出及测定

5.1 淋洗

称取 150g（HJ/T 299）或 75g（HJ/T 300）样品，置于 1000mL烧杯（3.2）中，加入 200mL碱溶

液（2.1），搅拌 1min，静置 5min，在烧杯（3.2）上标记液位，将上清液缓慢转移至砂芯真空抽滤装

置（3.1）抽滤（2.3）；向烧杯（3.2）中补充碱溶液（2.1）至液位标记再次搅拌、静置、抽滤，共淋洗

3次；将滤液转移至 1000mL容量瓶中，加水定容至标线，备用。向烧杯（3.2）中补充碱溶液（2.1）
至液位标记，搅拌（机械曝气）4h。
5.2 淋洗液中还原剂的去除及六价铬测定

对于亚铁还原土样的淋洗液：取 50mL滤液至 500mL烧杯中，电磁搅拌 4h，抽滤（2.3），用硝酸

溶液（2.2）逐滴调节溶液 pH 值至 7.5±0.5。将溶液转移至 100mL容量瓶中加水定容至标线，摇匀，

待测。按照附录 A1中第 5.2条测定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

对于硫化物还原土样的淋洗液：取 50mL滤液置于 250mL 烧杯中，按照附录 A2中第 5.2条消除

硫化物并测定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

5.3淋洗后样品的浸出及六价铬测定

取 200mL碱性淋洗液（2.1），用硝酸（2.2）将 pH调至 7.0±0.5，记录硝酸（2.2）加入量。将同

样量的硝酸（2.2）加入盛有淋洗后土样的烧杯（3.2）中，混匀，补充水至 1000mL，转移至 2L提取

瓶中。按照 HJ/T 299或 HJ/T 300的规定计算 1.5L浸提剂所需药剂量，溶解至 500mL水中，分三次冲

洗烧杯（3.2）后转移至 2L提取瓶中。按照 HJ/T 299或 HJ/T 300进行浸出操作 16h得到浸出液，待测。

按照附录 A1中第 5.2条测定淋洗后样品六价铬浸出浓度。

注：六价铬加标量为试样六价铬含量的 1~ 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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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计算

6.1 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

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mg）按照公式（1）计算：

�� = � × � × �（1）
式中：ml——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mg；

ρ——试样中六价铬浓度，mg/L；
D ——淋洗液稀释倍数；

V——淋洗液定容体积，mL。
6.2 淋洗后样品中六价铬浸出浓度

淋洗后样品中六价铬浸出浓度（mg/L）按照公式（2）计算：

�� = �0 × �（2）
式中：cs——淋洗后样品中六价铬浸出浓度，mg/L；

c0——试样中六价铬浓度，mg/L；
D ——试样稀释倍数。

6.3样品中六价铬浸出浓度

样品中六价铬浸出浓度（mg/L）按照公式（3）计算：

� = �� +
��
1.5
（3）

式中：c——样品中六价铬浸出浓度，mg/L；
cs——淋洗后样品中六价铬浸出浓度，mg/L；
ml——淋洗液中六价铬总量，mg；

1.5 ——浸提剂体积，L。

7. 质量保证

a) 参见 HJ/T 299或 HJ/T 300
b) 按照 HJ/T 299或 HJ/T 300中第 8.3条做加标样，加标回收率应在 70%~13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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